中新天津生态城住宅装修管理暂行规定

第1章 总 则
第1条 [bookmark: _GoBack]为落实中新天津生态城（以下简称生态城）100%绿色建筑的建设目标，规范生态城的住宅装修活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生态城相关管理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2条 生态城范围内新建、改建和扩建的主体楼层数在4层以上（含4层）的住宅（包括公寓、公屋等），其室内装修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理、使用和管理等活动，应遵守本规定。
第3条 生态城的住宅实行全装修销售制度。住宅装修工程应与土建工程一体化设计、施工，做到全过程控制、各专业协同、规模化管理，并由开发企业对业主负责。
第4条 中新天津生态城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住宅装修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理、验收、检测等活动进行统一监管，并积极引导和推广节能环保材料和技术的应用。
第2章 　装修要求
第5条 住宅装修工程应达到以下基本要求：
（一）墙面、顶面、地面完成装饰面层铺装（含阳台、露台）
（二）室内门窗安装完成；
（三）厨房、卫生间内固定家具和设施安装完成（含龙头）；
（四）空调安装完成；
（五）厨余垃圾处理设备安装完成（未配置垃圾气力输送系统的小区）；
（六）配套电气设备等其他固定设施安装完成。
第6条 住宅装修应使用节能、节材、节水、低碳、环保的材料和设备。开发企业应将住宅装修工程所涉及的材料和设备列具清单，标明品牌、产地、规格、节能环保认证文件，并作为房屋销售合同的附件。
第7条 住宅装修工程实行实物样板间制度。
实物样板间所使用的装修材料和设备应与房屋销售合同附件中标明的装修材料和设备相一致。实物样板间可设置在建筑实体内，也可设置在专门的销售场所，并于房屋预售前完成，通过实物形式表现住宅装修的质量标准和效果，是竣工验收和入住交验的实物依据。实物样板间在楼盘交付入住后6个月内应保持完好并开放。
第8条 生态城的住宅装修推行多样化服务，积极探索和实践新型的装修理念和模式，鼓励有利于节能环保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鼓励为购房人提供菜单化、组合式的装修选择。

第3章 设计和施工管理
第9条 住宅装修的设计应由开发企业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承担，应与住宅工程的规划设计同步进行、统筹考虑。
第10条 开发企业在房屋销售合同备案时，应将住宅装修的相关文档、图纸和装修材料设备清单提交管委会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11条   住宅装修工程应由开发企业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进行施工，并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监理单位进行监理。
住宅装修施工应纳入住宅工程施工总承包管理。
第12条   装修材料设备应由开发企业、装修设计单位、装修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在批量进场前共同确认供应商的资质，并对拟供材料进行封样。装修材料设备批量进场时，应比对封样并按规范要求进行检验，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对不合格品严禁进场，及时清退。
第13条   住宅装修工程应在土建结构工程完成至装修工程具备进场条件后方可开工，并应在完工后采取切实措施，确保成品完好。
第14条   开发企业应将装修垃圾存放于指定地点并及时清运，属于危险废物的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存储和收运。
第4章 验收管理  
第15条   住宅装修工程验收前，应由具备资质的检测机构对室内空气质量进行抽查，并出具检测报告。抽查不合格的，由开发企业负责整改至合格，并承担相应责任。
第16条   住宅装修工程实行分户验收。先由开发企业组织施工单位（含总包单位和装修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对每一户及公共部位进行验收，符合要求后，再由开发企业通知购房人进行交付验收。
第5章 使用管理
第17条   开发企业应制作房屋装修说明书，标明使用的注意事项、水电气热等管线隐蔽工程的位置走向、各类电气设备的安全使用要求、住宅装修工程保修范围及保修期限等，作为房屋使用说明书的附件。
第18条   房屋使用人不得擅自对房屋结构和水电气热等设备管线进行拆改。
第6章 附 则
第19条   本规定自2011年6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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